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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书涉及专业术语释义如下

：

探明的

（

预可研

）

经

济基础储量

（

１１ｌｂ

）

指

在勘探地段内

，

达到勘探阶段探明的程度

，

预可行性研究认定为是经济的

，

是未扣除设

计

、

采矿损失的部分

。

经 济 基 础 储 量

（

１２２ｂ

）

指

在详查地段内

，

达到了详查阶段控制的程度

，

经预可行性研究认定为是经济的

，

是未扣除

设计

、

采矿损失的部分

资源量

（

３３３

）

指

推断的内蕴经济资源量

，

在普查地段内

，

达到推断的程度

，

对矿体在地表或浅部沿走向有

工程稀疏控制

，

沿倾向有工程证实

，

并结合地质背景

、

矿床成因特征和有效的物

、

化探成

果推断

、

不受工程间距的限制

，

进行了概略研究

，

尚无法确定其经济意义的那部分资源

量

。

采矿损失率 指

在采矿过程中损失在采场中的未采下和采下未运出的矿石量与计算范围内矿山的工业

储量之间的百分比

。

矿石损失是对矿产资源的一种浪费

。

损失过大将会缩短矿山的服务

年限

，

造成储量后备不足

，

使每吨矿石所摊销的折旧费用增加

。

矿石贫化率 指

亦称废石混入率

，

是指采矿过程中混入矿石中的围岩数量与实际开采的工业矿量的百分

比值

。

矿石贫化率将影响出矿品位

，

使生产

１ｔ

精矿或金属所需的矿石量增加

，

降低最终

的生产能力

，

降低加工过程中有用组分的回收率

，

降低矿山企业的经济效益

。

选矿回收率 指

精矿中所含被回收有用成分的金属重量与原矿中该有用成分的金属重量的比重

。

它是反

映选矿过程中该金属的回收程度

、

选矿技术水平

、

选矿工作质量的一项重要的技术经济

指标

。

在保证精矿质量的前提下

，

不断提高选矿回收率

，

不仅能充分回收矿产资源

，

而且

能提高矿山经济效益

。

第一节 本次交易概述

一

、

本次交易的背景和目的

（

一

）

本次交易的背景

１

、

公司未能有效开展现有业务

，

资产质量较差

，

营业收入规模较小

，

盈利能力很弱

目前公司的主营业务为马血浆的加工

、

销售及矿产品贸易

。

为了公司经营业务调整和解决公司债务的需要

，

并为化解公司长期投资的风险

，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公司将所持子公司江西堆花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０％

股权对外转让

，

交易金额为人民币

１

，

４５８．４２

万元

。

２００８

年

、

２００９

年

、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公司营业收入分别为

１

，

５８０．５９

万元

、

９９８．７１

万元

、

１

，

６４５．４２

万元

，

由于公司各

项业务未能有效的开展起来

，

公司的营业收入规模较小且波动较大

。

公司各项业务的盈利能力较弱

，

公司经营陷

入困境

，

最近两年一期都发生亏损

，

２００８

年

、

２００９

年

、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公司实现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分别为

－

３４０．５３

万元

、

－３６５．０９

万元

、

－３５６．８０

万元

。

２００８

年末

、

２００９

年末

、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末公司的资产规模分别为

１６

，

１０９．８３

万元

、

１７

，

１４５．９０

万元

、

１５

，

３４５．８５

万元

。

公司的资产规模较小

，

抵御风险能力较弱

。

由于公司资产规模较小

，

公司经营困难

，

主营业务不突出

，

各项业务缺乏有效的盈利能力

，

公司连续发生亏

损

，

因此公司迫切希望实施重组

，

改变公司资产的经营面貌

，

从而使公司走出困境

。

２

、

２００８

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变更后

，

迫切需要通过重大资产重组改变公司现状

因违规信息披露

，

中国证监会对公司进行立案稽查

，

公司股票于

２００８

年

２

月被临时性停牌至本次重组之预

案公布之日

。

由于公司股票长期停牌

，

影响了公司的市场形象

，

公司迫切需要通过重大资产重组等方式改善公司

基本面

，

重塑公司市场形象

。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底

，

盛达集团从

＊ＳＴ

威达原控股股东处购买了上市公司

２３．３２％

的股权

，

成为上市公司的控股

股东

。

盛达集团拥有银都矿业等优质的矿业资产

，

其入主上市公司以来

，

各监管层及全体股东也迫切希望公司通

过重大资产重组改变公司现状

。

３

、

银

、

铅

、

锌采选加工行业发展前景良好

本次交易公司拟置入资产为银都矿业

６２．９６％

股权

，

银都矿业主要从事银

、

铅

、

锌等有色金属的采选加工

。

由于我国的银

、

铅

、

锌等有色金属矿石属于稀缺的矿产资源

，

尤其以含银的矿石十分短缺

，

且大部分银矿资源

属于品位低

，

难以直接利用的贫矿

。

因此

，

铅

、

锌尤其是银等高品位矿石采选产品的市场前景发展良好

。

自

２００８

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

，

全球实体经济均受到了较大影响

，

国内的有色金属行业也经历了较大幅度的调整

，

但在国

家刺激经济计划的影响下

，

我国宏观经济正在逐步转好

，

随着有色金属下游行业的全面复苏也带动了银

、

铅

、

锌等

有色金属矿石采选加工行业的复苏

。

目前银

、

铅

、

锌等精矿粉的价格已经探底回升

，

正处于稳步上升阶段

。

（

二

）

本次交易的目的

１

、

解决上市公司目前的困境

，

使上市公司主营业务突出

，

获得可持续经营能力

。

由于上市公司现有业务均未能有效开展

，

使上市公司最近几年一直处于主营业务不突出

，

盈利能力较弱甚至

连年亏损的状态

，

公司上市地位和持续经营能力受到严重的影响

。

通过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

公司将出售现有盈利

能力较弱的业务资产

，

同时购入盈利能力较强且具有可持续发展能力的优质矿业资产

，

有利于恢复上市公司的持

续经营能力

，

解决目前公司所处的困境

，

有效维护公司的上市地位

，

最大限度地保护全体股东特别是广大流通股

股东的利益

。

２

、

改善上市公司的财务状况

，

提高上市公司盈利能力与可持续发展能力

、

使全体股东利益最大化

。

公司通过本次交易将资产质量较差

，

盈利能力较弱的业务资产予以出售

，

同时购入优质的矿业资产银都矿业

６２．９６％

股权

。

２００７

年至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

银都矿业累计实现营业收入

３２．６９

亿元

，

实现净利润

１８．３３

亿元

（

本次交易标

的银都矿业

６２．９６％

股权相应期间对应累计净利润为

１１．５４

亿元

），

累计分配现金利润

１９．８９

亿元

（

２００７

年至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分配的现金利润含银都矿业

２００６

年实现的净利润

），

为股东实现了丰厚的回报

。

本次交易完成后

，

公司主营业务将变更为银

、

铅

、

锌等有色金属的开发

、

生产

、

加工与销售

。

公司的主业突出

，

资产质量

、

财务状况

、

盈利能力得到了根本性的改变

，

公司的市值可期

，

实现了公司股东利益最大化

。

二

、

本次交易的决策过程

（

一

）

决策程序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

公司开始与银都矿业及其股东进行沟通

，

协商本次交易事宜

。

本次交易决策过程如下

：

１

、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９

日

，

银都矿业召开股东会

，

全体股东一致同意北京盛达

、

红烨投资

、

王彦峰

、

王伟分别将所持

银都矿业的股权与威达股份进行资产置换

；

２

、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９

日

，

本公司与北京盛达

、

红烨投资

、

王彦峰

、

王伟等签署了

《

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之框架协议

》；

３

、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３０

日

，

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

威达医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

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预案

》

等议案

，

并于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５

日公告

；

４

、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

日

，

银都矿业召开股东会

，

通过本次交易的具体方案

；

５

、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

日

，

北京盛达

、

红烨投资作出股东决议

，

通过本次交易的具体方案

；

６

、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３

日

，

威达股份与北京盛达

、

红烨投资

、

王彦峰

、

王伟等签订了

《

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协议

》，

威达股份与北京盛达

、

红烨投资

、

王彦峰

、

王伟签订了

《

利润补偿协议

》；

７

、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３

日

，

本次交易具体方案经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

（

二

）

关联方回避表决情况

盛达集团为本公司之控股股东

，

且北京盛达为盛达集团之全资子公司

，

因此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

根据

《

重

组办法

》

和

《

上市规则

》，

公司在召开董事会审议本次交易相关事项时

，

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

，

相关事项经非关联董

事表决通过

。

公司在召开股东大会审议相关事宜时

，

关联股东也将需要回避表决

。

本公司独立董事已就本次交易事项发表意见

：

本次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构成关联交易

，

关联董

事在表决过程中依法进行了回避

，

也没有代理非关联董事行使表决权

。

关联董事回避后

，

参会的非关联董事对相

关议案进行了表决

。

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规和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三

、

本次交易主要内容

（

一

）

交易主体

本次交易涉及的交易主体包括

：

＊ＳＴ

威达

、

北京盛达

、

红烨投资

、

王彦峰

、

王伟

。

其中

，

北京盛达

、

红烨投资

、

王彦峰

、

王伟为银都矿业

６２．９６％

股权的出售方

；

同时北京盛达

、

红烨投资

、

王彦

峰

、

王伟为上市公司拟置出资产的购买方

。

上市公司为银都矿业

６２．９６％

股权的购买方

，

同时上市公司为拟置出资产的出售方

。

（

二

）

交易标的

拟置出资产

：

公司截至评估基准日合法拥有的全部构成业务的资产

。

具体包括公司持有的张掖市天马生物制

品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０％

股权

、

甘肃万都贸易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

，

大北山省级森林公园林地使用权

；

拟置入资产

：

银都矿业

６２．９６％

股权

。

（

三

）

交易方案

１

、

＊ＳＴ

威达实施重大资产置换

。

公司置出截至评估基准日合法拥有的全部构成业务的资产

，

具体包括公司

持有的张掖市天马生物制品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０％

股权

、

甘肃万都贸易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

，

大北山省级森林公园

林地使用权

。

公司置入由北京盛达

、

红烨投资

、

王彦峰

、

王伟合计持有银都矿业

６２．９６％

的股权

。

２

、

＊ＳＴ

威达非公开发行股份

。

公司拟置入资产与拟置出资产之间的差额

，

由

＊ＳＴ

威达向北京盛达

、

红烨投

资

、

王彦峰

、

王伟以非公开发行股份的方式支付

。

３

、

交易对方承接上市公司拟置出资产

。

北京盛达

、

红烨投资

、

王彦峰

、

王伟将按各自在拟置入资产中的比例共

同承接置出资产

，

并按各自置入资产与承接置出资产的差额认购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的股份

。

在本次交易标的资

产交割时

，

＊ＳＴ

威达向交易对方或交易对方指定的第三方办理置出资产的过户手续

。

（

四

）

交易价格情况

本次交易拟置入资产为银都矿业

６２．９６％

的股权

。

评估机构国友大正采用资产基础法

（

其中采矿权为折现现

金流量法

）

和收益法对拟置入资产价值进行评估

，

并选择资产基础法的评估结果作为最终评估结论

。

根据国友大

正评报字

（

２０１０

）

第

２３２

号评估报告的评估结论

，

截至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

，

拟置入资产经审计后账面净

资产合计为

１９

，

７３５．４３

万元

，

评估值为

２８５

，

９５２．７０

万元

，

评估增值额为

２６６

，

２１７．２７

万元

，

增值率为

１

，

３４８．９３％

。

本次交易拟置出资产为公司截止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合法拥有的全部构成业务的资产

。

评估机构

北方亚事采用资产基础法对拟置出的股权资产进行评估

，

对拟置出的林地资产采用收益法进行评估

。

根据北方亚

事评报字

［

２０１０

］

第

１６３

号

、

北方亚事评报字

［

２０１０

］

第

１６４

号

、

北方亚事评报字

［

２０１０

］

第

１６５

号评估报告的评估结

论

，

截至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

，

拟置出资产经审计后账面净资产合计为

１０

，

７２０．７９

万元

，

评估值为

１１

，

０２４．５７

万元

，

评估增值额为

３０３．７８

万元

，

增值率为

２．８３％

。

本次交易拟置入资产与拟置出资产的交易价格均以评估值为基础

，

并经交易各方协商确定

。

拟置入资产的交

易价格为

２８５

，

９５２．７０

万元

，

拟置出资产的交易价格为

１１

，

０２４．５７

万元

，

置换资产的差额为

２７４

，

９２８．１３

万元

，

由

＊

ＳＴ

威达以向北京盛达

、

红烨投资

、

王彦峰

、

王伟发行股份的方式支付

。

（

五

）

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并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拟置入资产的评估值为

２８５

，

９５２．７０

万元

，

占上市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

告期末净资产额的比例达到

５０％

以上

，

且超过

５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

根据中国证监会

《

重组办法

》

的相关规定

，

本次

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

本次交易对方包括上市公司控股股东盛达集团的全资子公司北京盛达

，

根据

《

上市规则

》，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

交易

。

（

六

）

置入资产自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期间损益的归属

根据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的

《

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

约定

：

审计

、

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期

间

，

公司拟置出资产的收益或亏损均由交易对方享有或承担

；

公司拟置入资产如产生的利润为正数

，

则该利润所

形成的权益归上市公司享有

，

如产生的利润为负数

，

则交易对方以现金全额补偿予上市公司

。

（

七

）

本次交易方案实施需履行的审批程序

本次交易尚需满足多项交易条件方可完成

，

包括但不限于

：

１

、

中 色股份股东大 会 审议通过 本 次 交 易 涉 及 的 其 子 公 司 红 烨 投 资 以 资 产 认 购 股 份 事 项 的 具 体 方

案

；

２

、

公司股东大会通过本次交易并批准北京盛达及一致行动人盛达集团免于以要约方式增持上市公司股份

；

３

、

中国证监会对本次交易的核准

，

以及中国证监会同意豁免北京盛达及一致行动人盛达集团因本次交易而

产生的要约收购义务

。

第二节 上市公司基本情况

一

、

公司概况

公司名称 威达医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ＷｅｉＤａ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ＣＯ． ＬＴＤ

股票简称

＊ＳＴ

威达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０３

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４

年

６

月

２８

日

注册资本

１４０

，

３６２

，

５００

元

法定代表人 朱胜利

注册地址 重庆市渝中区中山三路

１６８

号

１４－５

通讯地址 重庆市渝中区中山三路

１６８

号

１４－５

邮政编码

４０００１５

董事会秘书 代继陈

营业执照号

５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８９７

税务登记号码

５００１０３２３１１２４３９３

联系电话

０２３

—

６３６３９６００

传真

０２３

—

６３６３７９１９

电子信箱

０００６０３ｃｑ＠１６３．ｃｏｍ

经营范围

对外投资

，

农业

、

畜牧业投资开发

，

风力发电投资开发

，

有色金属矿采选业投资开发

；

保健品

、

医

药及医疗器械科研

、

开发

，

仪器仪表

、

建筑材料

、

机械设备

、

电子产品及通信设备

、

汽车

（

不含小

轿车

）、

汽车配件

、

饲料及原料

、

日用百货

、

服装鞋帽

、

针纺织品

、

办公用品及自动化设备

、

计算机

及其辅助设备

、

五金交电

、

橡胶及橡胶制品的销售

；

室内外装饰装修

；

经济信息咨询服务

。

二

、

公司设立及上市情况

本公司的前身为广东威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于

１９９４

年

６

月

１５

日经广东省体改委文件

“

粤股审

［

１９９４

］

１１０

号

”

批准设立

。

公司于

１９９４

年

６

月

２８

日在广东省揭西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取得

《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

注册号

：

１９３３７９８２－９

）。

１９９５

年

６

月

２２

日在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重新登记注册

（

注册号

：

２３１１２４３９－３

）。

２０００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经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变更注册登记为威达医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公司设立时

，

初始股本总额

４５００

万股

，

其中国有法人股

３０００

万股

，

定向募集法人股

１３８７．５０

万股

，

内部职工

股

１１２．５０

万股

。

１９９６

年

８

月

１

日

，

经中国证监会批准

，

公司向社会公众股东公开发行

１３８７．５０

万股

，

发行价每股

７．３８

元

。

１９９６

年

８

月

２３

日

，

公司新发行的

１３８７．５０

万股社会公众股和

１１２．５

万股内部职工股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正式挂牌

上市

。

首次公开发行股份后

，

公司股本总额增至

５８８７．５０

万元

，

其中国有法人股

３０００

万股

，

定向募集法人股

１３８７．５０

万股

，

社会公众股

１５００

万股

。

截止本报告书公告日

，

公司股权结构如下表所示

：

股 东 股份数量

（

股

）

持股比例

（

％

）

一

、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８３

，

３７７

，

７００ ５９．４０

其中

：

甘肃盛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３２

，

７３６

，

０００ ２３．３２

南京万年聚富投资有限公司

１３

，

７００

，

０００ ９．７６

赣州希桥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１３

，

５２６

，

５００ ９．６４

深圳市安远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４．９９

深圳市中连安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５６

中国新技术创电投资公司

３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２．７１

深圳市金惠丰实业有限公司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４２

广东威达医疗器械集团公司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４２

二

、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５６

，

９８４

，

８００ ４０．６０

三

、

总股本

１４０

，

３６２

，

５００ １００．００％

三

、

公司最近三年的控股权变动及资产重组情况

（

一

）

公司控股权的变动情况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

１３

日

，

公司收到了

《

吉安市吉州区人民法院

（

２００７

）

吉执字第

２８６

号民事裁定书

》，

裁定将被执行

人江西堆花酒业有限责任公司

（

公司原第一大股东

）

所持公司法人股

３

，

２７３．６０

万股抵偿给申请执行人江西生物

制品研究所

，

用于清偿其所欠申请执行人

２

，

２３７

万元债务

。

本次股权变动后

，

江西堆花酒业有限责任公司不再持

有公司股份

，

江西生物制品研究所成为公司第一大股东

，

持有公司法人股

３

，

２７３．６０

万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２３．３２％

。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１

日

，

江西生物制品研究所与盛达集团签订

《

股权转让合同

》，

江西生物制品研究所将其持有的

威达公司

３

，

２７３．６０

万股股份全部转让给盛达集团

。

此次股权转让已于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过户手续

。

本次股权变动后

，

江西生物制品研究所不再持有公司股份

，

盛达集团成为公

司第一大股东

，

持有公司法人股

３

，

２７３．６０

万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２３．３２％

。

（

二

）

公司最近三年的资产重组情况

公司最近三年未发生重大资产重组

。

四

、

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最近两年一期的财务报表已经天健正信审计

，

出具了带有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

最近

两年一期简要财务数据如下

：

１

、

最近两年一期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

：

元

项 目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总资产

１５３

，

４５８

，

４８１．５９ １７１

，

４５８

，

９５１．７７ １６１

，

０９８

，

２７０．２４

负债总额

８４

，

１２０

，

０５３．１７ ９８

，

６８８

，

７３３．９７ ８４

，

７７３

，

７０１．１２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

益

６９

，

３３８

，

４２８．４２ ７２

，

７７０

，

２１７．８０ ７６

，

３２４

，

５６９．１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每股净资产

（

元

／

股

）

０．４９ ０．５２ ０．５４

２

、

最近两年一期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

：

元

项 目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

营业收入

１６

，

４５４

，

２１４．６３ ９

，

９８７

，

１４１．８９ １５

，

８０５

，

９３７．１２

营业成本

１２

，

５３８

，

６８５．７０ ４

，

６９７

，

８３４．４９ ５

，

２７２

，

４８６．０２

利润总额

－２

，

２８１

，

５６３．９２ －３

，

３４７

，

９３２．６７ －１

，

８８３

，

９２７．６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３

，

５６７

，

９６４．５９ －３

，

６５０

，

９４８．５２ －３

，

４０５

，

３４２．６９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３ －０．０３ －０．０２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３ －０．０３ －０．０２

３

、

最近两年一期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

：

元

项 目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１８

，

３９７

，

３９７．５６ １１

，

６１２

，

１４２．５６ －４

，

３４３

，

６１３．７７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３１２

，

４９１．０３ －１０４

，

６０９．５０ ３９

，

０９２

，

３３６．６５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 － ３

，

３２０

，

５９２．７４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

加

１８

，

７０９

，

８８８．５９ １１

，

５０７

，

５３３．０６ ３８

，

０６９

，

３１５．６２

第三节 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一

、

交易对方概况

截至本报告书公布之日

，

银都矿业的股东在银都矿业的出资额及股权比例如下

：

序号 名 称 出资额

（

万元

）

持股比例

１

北京盛达振兴实业有限公司

４

，

３００ ３９．８０％

２

内蒙古矿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４

，

０００ ３７．０４％

３

赤峰红烨投资有限公司

１

，

０００ ９．２６％

４

王彦峰

８００ ７．４１％

５

王伟

７００ ６．４９％

合 计

１０

，

８００ １００％

注

：

上述股东中

，

王伟与王彦峰为叔侄关系

。

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为银都矿业除内蒙古矿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外的其他股东

，

内蒙古矿业开发有限责

任公司不参与本次交易

。

二

、

交易对方的具体情况

参与本次交易的银都矿业股东的具体情况如下

：

（

一

）

北京盛达振兴实业有限公司

１

、

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

：

北京盛达振兴实业有限公司

住所

：

北京市丰台区南方庄

１５８

号

成立日期

：

２００７

年

５

月

１８

日

法定代表人

：

赵满堂

注册资本

：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

：

１１０００００１０２１６９６０

组织机构代码

：

６６２１５２９９－４

税务登记证号码

：

京税证字

１１０１０６６６２１５２９９４

经营范围

：

投资管理

；

销售建材

、

百货

、

五金交电

、

装饰材料

、

纺织品

、

化工产品

（

不含危险化学品及一类易制毒

化学品

）、

电子产品

、

通讯产品

（

卫星接收设备除外

）；

货物进出口

、

技术进出口

、

代理进出口

；

企业管理咨询

、

投资咨

询

、

房地产信息咨询

（

不含中介

）；

技术开发

、

技术咨询

；

从事房地产经纪业务

；

房地产开发

；

生产

、

销售计算机软硬

件

。

２

、

历史沿革

北京盛达成立于

２００７

年

５

月

１８

日

，

为盛达集团成立的全资子公司

。

北京盛达注册资本为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

，

由盛

达集团在北京盛达成立时以货币资金缴足

。

北京盛达自成立至本报告书公告日

，

股权结构未发生变化

，

为盛达集团全资子公司

。

３

、

最近三年主营业务发展状况

北京盛达除持有子公司股权外

，

不经营任何实体产业

，

为持股型公司

。

截至目前

，

北京盛达对外投资情况如

下

：

序

号

公司

名称

注册

资本

成立

日期

持股

比例

经营业务

及主要产品

关

联

关

系

法

人

代

表

１

内蒙古银都矿

业有限责任公

司

１０

，

８００

万元

２００４．２．１１ ３９．８０％

银

、

铅

、

锌

、

金等有色金属的采

、

选

、

冶及矿产勘查

、

开发

、

生产

、

加工和

销售产品及矿产机器设备制作

控

股

赵

满

堂

２

三河华冠资源

技术有限公司

５１２

万美元

２００５．３．３０ ５２．００％

铜

、

铅

、

锌

、

银

、

金及其伴生多金属矿

产的勘探和开发

，

并销售开发后的

产品

控

股

赵

满

堂

３

北京盛达华夏

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０．１．１１ １００％

许可经营项目

：

无

；

一般经营项目

：

房地产开发

。

控

股

赵

庆

４

内蒙古光大矿

业有限责任公

司

５００

万元

２００９．９．２９

１００％

（

三河华冠

资源技术有限公

司的全资子公司

）

铜

、

铅

、

锌

、

银

、

金及其伴生多金属矿

产品的购销

。 （

法律

、

行政法规

、

国务

院决定规定应经许可的

，

未获许可

不得生产经营

）

控

股

赵

满

堂

４

、

最近三年主要财务数据

（

１

）

经审计的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

：

万元

项目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总资产

６１

，

９３６．７５ ５７

，

７７３．５２ ２８

，

５２７．９０

总负债

２

，

２４７．３５ １２

，

０６０．１１

所有者权益

５９

，

６８９．４０ ４５

，

７１３．４２ ２８

，

５２７．９０

其中

：

归属母公司所有

者权益

５９

，

６２０．８４ ４５

，

８７３．３７ ２８

，

５２７．９０

注

：

２００７

年末为未经审计的财务数据

。

（

２

）

经审计合并利润表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

：

万元

项目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

２００７

年度

营业收入

－ － －

利润总额

１３

，

３７６．３４ １７

，

００２．１９ １８

，

５２７．９０

净利润

１３

，

３７６．３４ １７

，

００２．１９ １８

，

５２７．９０

归属母公司净利润

１３

，

７１４．９６ １７

，

１７４．１３ １８

，

５２７．９０

注

：

２００７

年度为未经审计的财务数据

。

（

二

）

赤峰红烨投资有限公司

１

、

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

赤峰红烨投资有限公司

住所

：

赤峰市红山区东城办事处红旗路居委会

（

红烨公司院内

）

成立日期

：

２００６

年

２

月

２２

日

法定代表人

：

宫新勇

注册资本

：

１

，

０００

万元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

：

１５０４００２００２８４６

组织机构代码

：

７８３０２８８６９

税务登记证号码

：

１５０４０１７８３０２８８６９

主要经营范围

：

投资经营与管理

、

咨询

（

国家法律

、

法规规定应经审批的未获审批前不得生产经营

）。

２

、

主要业务发展情况

红烨投资从成立以来除参股银都矿业外

，

未从事其他经营活动

。

３

、

最近三年主要财务数据

（

１

）

未经审计的简要资产负债表

单位

：

万元

项 目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总资产

１０

，

５９４ １１

，

１７５ １０

，

９７８

总负债

８

，

８４２ ８

，

３５８ ９

，

０１４

所有者权益

１

，

７５２ ２

，

８１７ １

，

９６４

（

２

）

未经审计的简要利润表

单位

：

万元

项 目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

２００７

年度

营业收入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利润总额

６

，

８９２ ４

，

０５８ ２

，

４５９

净利润

６

，

８９２ ４

，

０５３ ２

，

４５６

４

、

股权结构及实际控制人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

赤峰红烨投资有限公司为中国有色金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

赤峰红

烨投资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

股权控制关系图如下

：

（

三

）

王彦峰

姓 名 王彦峰 性 别 男

国 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１５０４０２１９８３０５１４０３１６

住 所 北京市崇文区新怡家园

３

号楼

４

单元

１１０１

号

通讯地址 北京市崇文区新怡家园

３

号楼

４

单元

１１０１

号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

居留权

否

最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

任职单位 任职日期 职务 是否与任职单位存在产权关系

鑫宇矿业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至今 助理 其父母为鑫宇矿业的股东

银都矿业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至今 监事 持有银都矿业

７．４１％

股权

（

四

）

王伟

姓 名 王伟 性 别 男

国 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１５０４２２１９６１０６０１００７２

住 所 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左旗林东东城区振兴大街中段南路

９

组

１５０２

（

楼中楼

）

通讯地址 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左旗林东东城区振兴大街中段南路

９

组

１５０２

（

楼中楼

）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

居留权

否

最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

任职单位 任职日期 职务 是否与任职单位存在产权关系

巴 林 左 旗 辽 都 矿 业

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０３

年至今 董事长 否

内 蒙 古 华 宇 矿 业 开

发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０５

年至今 董事长

巴林左旗东方富源矿业有限公司持有公司

６０％

股权

巴 林 左 旗 东 方 富 源

矿业有限公司

２００５

年至今 董事长 持有该公司

９９．６４％

的股权

内 蒙 古 银 都 矿 业 有

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至今 董事 持有银都矿业

６．４９％

的股权

三

、

交易对方与上市公司关联关系情况

本次交易对方北京盛达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盛达集团的全资子公司

，

根据

《

上市规则

》，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

易

。

本次交易其他交易对方红烨投资

、

王彦峰

、

王伟与上市公司没有关联关系

。

四

、

交易对方最近五年内受到行政处罚的基本情况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

北京盛达

、

红烨投资

、

王彦峰

、

王伟分别出具承诺函

，

截至承诺函出具之日

，

北京盛达

、

红烨投

资及上述公司的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

，

王彦峰

、

王伟最近五年未受过任何刑事处罚

、

证券市场相关的行政处

罚

，

不存在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仲裁的情况

。

第四节 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

一

、

本次交易涉及标的资产概况

单位

：

万元

项 目 评估基准日账面值 评估值 增值金额 增值率

一

、

拟置入资产

银都矿业

６２．９６％

股权

１９

，

７３５．４３ ２８５

，

９５２．７０ ２６６

，

２１７．２７ １

，

３４８．９３％

二

、

拟置出资产

天马生物

１００％

股权

１

，

３７７．３９ １

，

４３７．８２ ６０．４３ ４．３９％

万都贸易

１００％

股权

３

，

０７０．６１ ３

，

０７０．７５ ０．１４ ０．００％

大北山省级森林公园林地使用权

６

，

２７２．７９ ６

，

５１６．００ ２４３．２１ ３．８８％

拟置出资产合计

：

１０

，

７２０．７９ １１

，

０２４．５７ ３０３．７８ ２．８３％

注

１

：

本次交易审计

、

评估基准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

；

注

２

：

拟置出资产为本公司截至评估值基准日合法拥有的全部构成业务的资产

。

二

、

置入资产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拟置入资产为银都矿业

６２．９６％

的股权

。

本次交易完成后

，

银都矿业将成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

本

公司将直接持有银都矿业

６２．９６％

的股权

。

（

一

）

置入资产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

：

内蒙古银都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

赤峰市克旗巴彦查干苏木

法定代表

：

赵满堂

注册资本

：

人民币

１０

，

８００

万元

成立日期

：

２００４

年

２

月

１１

日

营业执照注册号

：

１５０４２５１１４００６３

组织机构代码号

：

７５６６７５７７－Ｘ

税务登记证号码

：

１５０４２５７５６６７５７７Ｘ

企业性质

：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

银

、

铅

、

锌

、

金等有色金属的采

、

选

、

冶及矿产勘查

、

开发

、

生产

、

加工和销售产品及矿产机器设备制

作

（

国家法律

、

法规及国务院决定应经审批的未获审批前不得生产经营

）。

（

二

）

置入资产的历史沿革

２００４

年

２

月

１１

日

，

内蒙古银都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注册成立

。

根据

２００４

年

２

月

４

日克什克腾腾飞会计师事务

所出具的克会验字

（

２００４

）

３

号验资报告

，

银都矿业申请登记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５

，

０００

万元

，

首期出资为人民币

３

，

２５０

万元

，

均为货币出资

。

首期出资后

，

银都矿业的股权结构如下表

：

单位

：

万元

股东名称 认缴注册资本 实收资本 认缴比例

内蒙古自治区矿业开发总公司

１

，

５００ ３０％

赤峰红花沟金矿有限公司

１

，

０００ １

，

０００ ２０％

甘肃盛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１

，

０００ １

，

０００ ２０％

克什克腾旗鑫宇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７５０ ７５０ １５％

赤峰红烨锌冶炼有限责任公司

５００ ５００ １０％

内蒙古自治区第九地质矿产勘查开发院

２５０ ５％

总 计

５

，

０００ ３

，

２５０ １００％

２００４

年

５

月

２４

日

，

赤峰红花沟金矿将其持有银都矿业

２０％

的股权转让给盛达集团

。

２００４

年

６

月

６

日

，

盛达集团将其持有银都矿业

４％

股权转让给内蒙古自治区矿业开发总公司

。

２００４

年

６

月

６

日

，

盛达集团将其持有银都矿业

１％

股权转让给内蒙古自治区第九地质矿产勘查开发院

。

２００５

年

６

月

３０

日

，

银都矿业申请注册资本增加至人民币

１

亿元

，

实收资本变更为

６

，

０００

万元

。

根据

２００５

年

６

月

２３

日克什克腾腾飞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克会验

（

２００５

）

３９

号验资证明

，

二期出资为人民币

２

，

７５０

万元

，

占增

资后注册资本的

２７．５％

。

首期

、

二期累计出资人民币

６

，

０００

万元

，

占增资后注册资本的

６０％

。

第二期出资后

，

银都

矿业的股权结构如下表

：

单位

：

万元

股东名称 认缴注册资本 实收资本 认缴比例

甘肃盛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３

，

５００ ３

，

５００ ３５％

内蒙古自治区矿业开发总公司

３

，

４００ ３４％

克什克腾旗鑫宇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１

，

５００ １

，

５００ １５％

赤峰红烨锌冶炼有限责任公司

１

，

０００ １

，

０００ １０％

内蒙古自治区第九地质矿产勘查开发院

６００ ６％

合 计

：

１０

，

０００ ６

，

０００ １００％

２００６

年

２

月

２７

日

，

赤峰红烨锌冶炼有限责任公司将持有公司

１０％

的股权转让给赤峰红烨投资有限责任公

司

。

根据

２００５

年

８

月

５

日的

《

内蒙古银都矿业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会关于将探矿权价款转入公司资本金的决议

》，

“

拜仁达坝银多金属矿探矿权经评估

，

价款为

１７

，

００９

万元

。

内蒙古自治区矿业开发总公司在银都矿业资本金中的

股权比例为

３４％

，

以探矿权价款

３４００

万元作为出资

。

内蒙古第九地质勘查院在银都矿业资本金中的股权比例为

６％

，

以探矿权价款

６００

万元作为出资

。 ”

拜仁达坝银多金属矿探矿权出资后剩余款项

１３

，

００９

万元

，

由银都矿业支

付给内蒙古自治区矿业开发总公司

。

２００５

年

８

月

２６

日

，

银都矿业与内蒙古自治区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签订

《

探矿权转让合同书

》，

２００５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

，

上述探矿权变更至银都矿业名下

，

变更后的探矿权证号为

１５０４０００５２０３５４

，

探矿权人为银都矿业

。

２００７

年

５

月

１８

日

，

公司实收资本变更为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

。

根据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

２３

日克什克腾旗腾宇联合会计师事

务所出具的克会验

（

２００７

）

８

号验资证明

，

内蒙古自治区矿业开发总公司与内蒙古自治区第九地质勘查开发院以

经评估的探矿权价款作价

１７

，

００９

万元

，

其中

４

，

０００

万元为对银都矿业的出资

，

超出部分

１３

，

００９

万元

，

由银都矿

业支付给内蒙古自治区矿业开发总公司

。

本期出资后公司注册资本为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

，

实收资本变更为

１０

，

０００

万

元

。

第三期出资后

，

银都矿业的股权结构如下表

：

单位

：

万元

股东名称 认缴注册资本 实收资本 认缴比例

甘肃盛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３

，

５００ ３

，

５００ ３５％

内蒙古自治区矿业开发总公司

３

，

４００ ３

，

４００ ３４％

克什克腾旗鑫宇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１

，

５００ １

，

５００ １５％

赤峰红烨投资有限公司

１

，

０００ １

，

０００ １０％

内蒙古自治区第九地质矿产勘查开发院

６００ ６００ ６％

合 计

：

１０

，

０００ １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经博金律师核查

，

在银都矿业设立和增资过程中

，

内蒙古矿业公司

、

第九勘查开发院存在分期认缴出资的问

题

，

当时生效的公司法及公司登记管理的相关法规对此虽无明确规定

，

但上述两方分期认缴出资仍然存在一定的

瑕疵

。

博金律师认为

，

内蒙古矿业公司

、

第九勘查开发院双方虽在在分期认缴银都矿业出资方面存在一定的瑕疵

，

但银都矿业各股东对分期出资的事项在出资协议和章程中均做出了明确约定

；

银都矿业工商登记资料

，

验资报

告

，

营业执照等文件对分期出资均有明确记载

；

内蒙古矿业公司和第九勘查开发院亦在协议约定的分期出资时间

内完成了出资

，

并办理了工商登记事宜

，

上述瑕疵已经消除

；

银都矿业自设立以来

，

生产经营正常

，

各股东均按照

章程及相关协议的约定履行各项义务

，

从未因上述分期出资在各股东之间引发任何纠纷

，

各股东对相互之间的股

权状况没有任何异议

；

银都矿业历年均经过工商年检

，

２００９

年底

，

内蒙古赤峰市克什克腾旗工商局出具了银都矿

业不存在违规违法行为的证明

。

根据上述事实

，

博金律师认为

，

内蒙古矿业公司

、

第九勘查开发院分期认缴出资行为不存在可能受到行政处

罚及承担违约责任的法律风险

，

不会对本次交易构成法律障碍

。

２００７

年

５

月

１８

日

，

内蒙古自治区第九地质矿产勘查开发院将其持有银都矿业

６％

股权转让给内蒙古自治区

矿业开发总公司

。

２００７

年

６

月

２９

日

，

甘肃盛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将其持有银都矿业

３５％

的股权转让给北京盛达振兴实业有

限公司

。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

，

克什克腾旗鑫宇矿业有限公司将其持有银都矿业

８％

的股权按原始出资额转让给自然

人王彦峰

，

将其持有银都矿业

７％

的股权按原始出资额转让给自然人王伟

。

克什克腾旗鑫宇矿业有限公司截至目

前股东为自然人王海及其配偶

，

王彦峰为王海之子

、

王伟为王海之弟

，

鑫宇矿业将持有银都矿业

１５％

的股权分别

转让给王彦峰

、

王伟属于家族内部转让

。

上述股权转让后公司股东及股权比例变更为

：

北京盛达振兴实业有限公

司持股比例为

３５％

，

内蒙古自治区矿业开发总公司持股比例为

４０％

，

赤峰红烨投资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

１０％

，

自

然人王彦峰持股比例为

８％

，

自然人王伟持股比例为

７％

。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

，

银都矿业注册资本及实收资本变更为

１０

，

８００

万元

。

根据克什克腾旗腾宇联合会计师事

务所出具的克会验

（

２００９

）

８６

号验资证明

，

北京盛达振兴实业有限公司向公司增资人民币

８００

万元

。

本次增资

后

，

公司的股权比例变更为

：

北京盛达振兴实业有限公司出资额为人民币

４

，

３００

万元

，

占注册资本的

３９．８０％

，

内

蒙古矿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

内蒙古自治区矿业开发总公司改制更名为内蒙古矿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

出资额为

人民币

４

，

０００

万元

，

占注册资本的

３７．０４％

，

赤峰红烨投资有限公司出资额为人民币

１

，

０００

万元

，

占注册资本的

９．２６％

，

自然人王彦峰出资额为人民币

８００

万元

，

占注册资本的

７．４１％

，

自然人王伟出资额为人民币

７００

万元

，

占

注册资本的

６．４９％

。

截至本报告书公告日

，

内蒙古银都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的注册资本总额为人民币

１０

，

８００

万元

，

不存在出资不

实或影响其合法存续的情况

，

其股权结构如下表

：

单位

：

万元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 股权比例

北京盛达振兴实业有限公司

４

，

３００ ３９．８０％

内蒙古矿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４

，

０００ ３７．０４％

赤峰红烨投资有限公司

１

，

０００ ９．２６％

王彦峰

８００ ７．４１％

王伟

７００ ６．４９％

合 计

：

１０

，

８００ １００％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

日

，

内蒙古自治区国土资源厅出具

《

关于确认内蒙古银都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探矿权出资及股

权变动情况的批复

》（

内国土资字

［

２０１０

］

４０３

号

）。

经内蒙古自治区国土资源厅审核批复

：

内蒙古银都矿业有限责

任公司设立时探矿权出资及历次国有股权变动

，

均经局

（

集团

）

和下属单位股东代表参加的银都矿业股东会审议

决议

。

银都矿业原探矿权出资按照评估机构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确定

，

探矿权已出资到位

，

探矿权出资后的剩余

价款和历次国有股权转让价款均已足额支付

，

未损害国有股东权益

，

未发生国有资产流失

，

且有关行为已履行相

关登记审批手续

，

不存在纠纷或潜在的纠纷

。

内蒙古自治区国土资源厅对银都矿业设立时探矿权出资及国有股权

历次变动行为予以确认

。

２００６

年

５

月

８

日

，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印发

《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组建内蒙古自治区地质矿产

（

集

团

）

有限责任公司

、

内蒙古自治区有色地质矿业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

、

内蒙古自治区煤炭地质勘查

（

集团

）

有限责

任公司的批复

》（

内政字

［

２００６

］

１２９

号

），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授权内蒙古自治区国土资源厅暂时履行上述三家

集团公司的出资人职责

，

内蒙古自治区国土资源厅对新组建的三家集团公司授权经营

，

并负责有关的监管工作

。

内蒙古自治区国土资源厅为银都矿业国有股权的主管国资部门

。

（

三

）

置入资产近三年资产评估

、

交易

、

增资及改制情况

１

、

克什克腾旗鑫宇矿业有限公司与其关联人之间的转让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

，

银都矿业召开股东会

，

审议通过了克什克腾旗鑫宇矿业有限公司将其持有银都矿业

８％

的股权按原始出资额

８００

万元转让给自然人王彦峰

，

将其持有银都矿业

７％

的股权按原始出资额

７００

万元转让给

自然人王伟

。

同日

，

股权转让双方分别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

。

克什克腾旗鑫宇矿业有限公司截至目前股东为自然人王海及其配偶

，

王彦峰为王海之子

、

王伟为王海之弟

，

鑫宇矿业将持有银都矿业

１５％

的股权分别转让给王彦峰

、

王伟属于家族内部转让

。

２

、

盛达集团内部转让及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北京盛达对银都矿业增资

２００７

年

６

月

１０

日

，

盛达集团与其全资子公司北京盛达振兴实业有限公司签署

《

股权转让协议书

》，

盛达集团

将持有银都矿业全部股权转让给北京盛达

，

作价

７７４０

万元

，

此次转让属于盛达集团内部转让

。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

，

银都矿业召开股东会

，

审议通过了规范公司注册资金变化和股东变更工商登记事宜

，

同

意北京盛达以资本公积

（

原盛达集团出资电力资产形成

）

及货币资金对银都矿业进行增资

８００

万元

。

本次北京盛

达的增资属于规范原盛达集团电力资产出资事宜

，

属于银都矿业投产之前已出资但未及时办理验资及工商变动

登记的规范措施

。

经博金律师核查

，

银都矿业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召开股东会

，

审议通过了规范公司注册资金变化和股东变

更工商登记事宜的决议

，

同意北京盛达以资本公积

（

原盛达集团出资电力资产形成

）

及货币资金对银都矿业增资

８００

万元

。

根据盛达集团和银都矿业提供的资料和说明

，

博金律师对银都矿业本次增资的股东会决议

，

验资报告

，

工商

登记资料进行了核查

，

北京盛达增资的货币资金

２４０

万元已实际出资到位

，

实物部分

（

盛达集团于

２００６

年根据股

东间约定以电力资产作价出资部分

）

已于

２００６

年

１

月交付给银都矿业

。

博金律师对上述实物出资的到位情况至银都矿业进行了现场核查

，

上述评估报告所涉及的资产

（

供电线路

、

变电所及配电线路

，

包括

６６ＫＶ

变电所及拜仁达坝银都矿业配电线路

）

所有权已经转移至银都矿业

，

并由银都矿

业占有

、

使用

、

收益及处分

。

据此

，

博金律师认为北京盛达以资本公积

（

原盛达集团出资电力资产形成

）

及货币资金

对银都矿业进行增资

８００

万元

，

该部分出资已全部到位

，

银都矿业对本次增资履行了必要的股东会决议

，

验资

、

评

估

，

工商变更登记等法定程序

，

符合有关法律

、

法规的规定

。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

日

，

内蒙古自治区国土资源厅出具

《

关于确认内蒙古银都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探矿权出资及股

权变动情况的批复

》（

内国土资字

［

２０１０

］

４０３

号

）。

经内蒙古自治区国土资源厅审核批复

，

对银都矿业设立时探矿

权出资及国有股权历次变动行为予以确认

。

三

、

置入资产的矿权情况

（

一

）

矿权基本情况

银都矿业拥有的内蒙古赤峰市克什克腾旗拜仁达坝银多金属矿

。

１

、

矿权总体概况

银都矿业于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

２８

日获得了国土资源部颁发的采矿许可证

，

证号

１００００００６１００８２

，

有效期自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

２８

日至

２０３１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

，

矿权区面积

５．１４８１Ｋｍ２

，

开采深度标高为

１４３３

—

７８２ｍ

。

２

、

矿区位置及交通条件

拜仁达坝银多金属矿矿区位于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克什克腾旗林西县及锡林郭勒盟西乌珠穆沁旗分界处的

克什克腾旗境内

，

隶属于克什克腾旗巴彦高勒苏木所辖

。

地理坐标为

：

东经

１１７ｏ ３２′１５″～１１７ｏ ３４′１５″

，

北纬

４ｏ ０６′

２２″～４４ｏ ０７′１２″

。

采矿工业区位于整个矿区内

，

在项目建设和生产过程占地面积

０．０２７１ｋｍ２

。

矿区北距西乌珠穆沁旗政府所在地巴彦乌拉镇

５５

公里

，

南东距林西县城

９０

公里

。

Ｓ２０４

省道从矿区东

２０

公

里处通过

，

与矿区有乡级砂石公路连接

，

交通较为方便

。

矿区开采的精矿粉主要采取汽车运输的方式对外进行运

送

。

３

、

矿藏金属基本情况

银都矿业资源为银多金属矿

，

矿石中含有银

、

铅

、

锌三个金属元素

。

根据经评审备案的

２００４

年

《

内蒙古自治区

克什克腾旗拜仁达坝银多金属矿详查报告

》，

矿山在开采前储量银为

３

，

９６１．２５

吨

、

铅为

４２４

，

４９９．５７

吨

、

锌为

９０１

，

０６６．９３

吨

。

２０００

年

４

月国土资源部颁布的

《

矿区矿产资源储量规模划分标准

》，

单一矿山中含铅金属超过

５０

万吨

，

含锌金属超过

５０

万吨

，

含银金属超过

１０００

吨的为大型矿山

。

银都矿业按单一元素计量

，

银的金属储量达到大型

矿山标准

；

铅的金属储量达到中型矿山标准

，

接近大型矿山标准

；

锌的金属储量达到大型矿山标准

。

４

、

开采方式及开采条件

银都矿业采用地下开采方式

，

开采方案为竖井

－

斜井

－

平硐联合开拓

，

采矿方法为浅孔房柱法

。

银都矿业的地

质构造条件较为简单

，

水文地质条件简单

，

工程地质条件简单

，

因此

，

综合开采条件较为便利

，

有利于节约企业开

采成本

，

提高盈利能力

。

５

、

矿山的建设与经营情况

（

１

）

矿山的建设及技改达产情况

拜仁达坝银多金属矿原设计生产能力为

６０

万吨

／

年

，

２００４

年

６

月开工建设

，

于

２００５

年

９

月初步建成试生产

。

２００７

年该矿开始进行采选矿技改

，

设计技改完成后的生产能力为

９０

万吨

／

年

。

２００７－２００８

年该矿选矿厂新增一个

１０００

吨

／

日

（

３０

万吨

／

年

）

能力的磨浮系统

，

新增尾矿库一座

，

选厂和尾矿

库技改工程已于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完成

。

技改后选厂设计生产能力达到

９０

万吨

／

年

。

采矿技改正在建设过程中

。

（

２

）

矿山的经营情况

①

银都矿业

２００８

年

、

２００９

年

、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的产销量情况如下表

：

年度 产品名称 产量

（

金属吨

）

销量

（

金属吨

）

产销率

２００８

年度

铅精粉

２２

，

１５５．０３ ２０

，

２９５．１６ ９１．６１％

锌精粉

２７

，

３８５．１５ ２５

，

６１４．０８ ９３．５３％

铅精粉含银

１８８．１７ １７６．５４ ９３．８２％

２００９

年度

铜精粉

５２．１８ ５２．１８ １００．００％

铅精粉

１８

，

９６１．５０ ２０

，

８３１．３８ １０９．８６％

锌精粉

２６

，

８２４．００ ２９

，

１３０．８６ １０８．６０％

铅精粉含银

１４７．５０ １６４．２２ １１１．３３％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

铅精粉

１１

，

８９１．６７ １１

，

４１５．８７ ９６．００％

锌精粉

２２

，

８５９．９０ ２０

，

４４０．０２ ８９．４１％

铅精粉含银

９０．７８ ８８．６４ ９７．６４％

２００８

年

、

２００９

年

、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

，

银都矿业平均产销率高达

９８．２０％

，

表明银都矿业产品比较畅销

。

②

银都矿业

２００８

年

、

２００９

年

、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实现净利润情况

银都矿业

２００８

年

、

２００９

年

、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分别实现净利润

５．０５

亿元

、

３．８６

亿元

、

３．１５

亿元

。

２００９

年度银都矿

业受

２００８

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其主要产品的产销量及主要产品的销售价格有所下降

，

导致

２００９

年度净利润

同期下滑

２３．５５％

。

２０１０

年银都矿业主要产品银金属的价格回升幅度较大

，

预计全年可实现净利润

４．０８

亿元

，

较

上年同比上升

５．６４％

。

（

二

）

矿权资产的立项

、

环保

、

用地等有关报批事项的情况

银都矿业的拜仁达坝银多金属矿项目均依法履行了各项应予履行的审批程序

，

具体情况如下

：

１

、

立项事项

２００４

年

４

月

１９

日

，

内蒙古自治区推进工业化进程领导小组办公室出具了

《

关于内蒙古银都矿业有限责任公

司拜仁达坝银多金属矿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

》（

内工办投资字

［

２００４

］

１０６

号

），

同意内蒙古银都矿业有限责

任公司建成年处理矿石能力

６０

万吨

，

年产银

９８

，

０３７

公斤

、

铅

１０

，

２５１

吨

、

锌

２０

，

１２２．８

吨的项目

。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

，

赤峰市经济委员会出具了

《

关于内蒙古银都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技术改造项目立项的批

复

》（

赤经冶字

［

２００７

］

１７８

号

），

同意内蒙古银都矿业有限责任公司进行扩建

，

将采选生产能力从现有

２０００

吨

／

日提

高到

３０００

吨

／

日

。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４

日

，

内蒙古自治区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出具

《

关于同意内蒙古银都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新增采

选一千吨多金属矿技术改造项目开展前期工作的通知

》（

内经信重点字

［

２０１０

］

１１０

号

）。

经蒙古自治区经济和信息

化委员会初步审查并研究

，

该项目符合相关产业政策

，

同意建设单位开展项目核准的相关前期工作

。

该项目改造

完成后

，

日采

、

选多金属矿由

２０００

吨提高到

３０００

吨

。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

，

银都矿业正在履行内蒙古自治区经济

和信息化委员会对技改扩建项目的核准程序

。

２

、

环评事项

２００５

年

７

月

２９

日

，

内蒙古自治区环境保护厅出具了

《

关于内蒙古银都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克什克腾旗拜仁达

坝银多金属矿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

》（

内环字

［

２００５

］

３３１

号

），

从环境保护角度出发

，

同意拜仁达坝银多金属矿

项目的建设

。

２００６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

，

赤峰市环境保护局出具

《

负责验收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意见

》（

赤环自验

［

２００６

］

４

号

），

认定银都矿业克什克腾旗拜仁达坝银多金属矿采选项目执行了

“

环境影响评价

”

和

“

三同时

”

制度

，

环保审批

手续齐全

，

原则同意项目通过环评验收

。

受内蒙古自治区环境保护局委托

（

内环办发

［

２００７

］

２０２

号文

），

赤峰市环境保护局于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

１８

日出具了

《

关于内蒙古银都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克什克腾旗拜仁达坝银多金属矿扩建

１０００ｔ ／ ｄ

采选矿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

的批复

》（

赤环发

［

２００７

］

２１０

号

），

从环境保护角度出发

，

同意拜仁达坝银多金属矿的扩建

。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８

日

，

赤峰市环境保护局出具了

《

关于内蒙古银都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克什克腾旗拜仁达坝银多

金属矿扩建

１０００ｔ ／ ｄ

选矿项目二氧化硫排放总量的批复

》（

赤环发

［

２００９

］

６１

号

），

同意拜仁达坝银多金属矿项目的

扩建

。

受内蒙古自治区环境保护局委托

（

内环办发

［

２００７

］

２０２

号文

），

赤峰市环境保护局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出具

了赤环自验

［

２００９

］

０２

号负责验收的环境行政主管部门意见

，

同意内蒙古银都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克什克腾旗拜仁

达坝银多金属矿扩建

１０００ｔ ／ ｄ

采选矿项目在采取部门整改和补救措施后

，

通过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

３

、

安全生产事项

２００５

年

７

月

１９

日

，

内蒙古自治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出具了

《

关于对

＜

内蒙古赤峰市克什克腾旗拜仁达坝

银多金属矿安全预评价报告

＞

的批复

》（

内安监管一字

［

２００５

］

６７

号

），

评审通过了

《

内蒙古赤峰市克什克腾旗拜仁

达坝银多金属矿安全预评价报告

》。

２００６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

，

赤峰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出具了

《

关于

＜

内蒙古银都矿业有限责任公司银多金属矿初

步设计安全专篇

＞

的批复

》（

赤安监管字

［

２００６

］

１６５

号

），

原则同意拜仁达坝银多金属矿项目初步设计安全专篇

。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３

日

，

赤峰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出具了

《

关于内蒙古银都矿业有限责任公司选厂尾矿库

（

技

改

）

项目安全设施设计的批复

》（

赤安监管字

［

２００９

］

１６０

号

），

原则通过该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审查

。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２３

日

，

赤峰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出具了

《

关于内蒙古银都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拜仁达坝银多金

属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

＜

安全卫生专篇

＞

评审意见的函

》（

赤安监管函字

［

２０１０

］

９

号

），

认为该专篇技改扩建提

出的安全对策措施可行

，

予以通过

。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５

日

，

赤峰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出具了

《

关于内蒙古银都矿业有限责任公司选厂尾矿库

（

技

改

）

项目安全设施竣工验收的批复

》（

赤安监管函非煤字

［

２０１０

］

６６

号

），

认为项目具备竣工验收条件

，

该项目通过

安全设施竣工验收

。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２

日

，

内蒙古自治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出具

《

关于内蒙古银都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拜仁达坝银

多金属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安全专篇评审意见的函

》（

内安监非煤函

［

２０１０

］

１６０

号

），

认为技改扩建提出相应

对策措施

，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程规范的要求

。

４

、

土地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

，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出具了

《

关于赤峰市克什克腾旗拜仁达坝银多金属矿建设用地

的批复

》（

内政土发

［

２００５

］

２３１

号

），

同意克什克腾旗人民政府将

５３．３０５７

公顷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

，

以有偿方式提

供给银都矿业

，

作为拜仁达坝银多金属矿建设用地

。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

，

赤峰市国土资源局出具了

《

农用地转用

、

土地征用批复通知单

》（［

２００５

］

第

２０

号

），

转发了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对赤峰市克什克腾旗拜仁达坝银多金属矿建设用地的批复

。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４

日

，

银都矿业取得座落于克旗巴彦查干苏木查干敖包嘎查光明嘎查生产经营用地的土地使

用权证

，

土地使用权面积为

５３３

，

０５７

平方米

，

土地用途为采矿地

，

使用权类型为出让

。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１

日

，

克什克腾旗建设局出具

《

关于同意内蒙古银都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新增日采选一千吨多金

属矿技术改造项目规划选址的批复

》（

克建发

［

２０１０

］

８７

号

），

原则同意该项目选址

。

５

、

节能评估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２０

日

，

赤峰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出具

《

关于内蒙古银都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克什克腾旗拜仁达

坝银多金属矿

３０００

吨

／

日采选项目扩建工程节能评估报告的批复

》（

赤经信能字

［

２０１０

］

１３８

号

），

认为该项目符合

本行业节能技术规范和准入条件要求

。

（

三

）

矿权资质及相关权证的情况

银都矿业已取得相关资质证书的情况

证书名称 证书编号 核发单位 有效期限

采矿许可证

（

６０

万吨

）

１００００００６１００８２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资源

部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

２８

日至

２０３１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

安全生产许可证

（

含采矿系统与尾矿

系统

）

（

蒙

）

ＦＭ

安许证字

［

２００８

］

００３７００

号

（

蒙

）

ＦＭ

安许证字

［

２００８

］

００３７０１

号

（

蒙

）

ＦＭ

安许证字

［

２００８

］

００３７０２

号

（

尾矿库

）

内蒙古自治区安全生产监

督管理局

２００８

年

２

月

２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

日

安全生产许可证

（

尾矿库

技改系统

）

（

蒙

）

ＦＭ

安许证字

［

２０１０ ００４５６３

号

］

内蒙古自治区安全生产监

督管理局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６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５

日

内蒙古自治区污染物排放

许可证

０４２５０９０００１

内蒙古自治区克什克腾旗

环境保护局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９

日

矿长资格证

（

郭文录

）

第

０８０１５０３０４００２３１

号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１８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７

日

辐射安全许可证 蒙环辐证

［

０００３５

］

内蒙古自治区环境保护厅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

１０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９

日

取水许可证 取水

（

克水

）

字

［

２００９

］

第

０１１

号 克什克腾旗水利局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１１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１１

日

注

：

采矿权证正在办理生产规模

９０

万吨

／

年的变更

。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

，

银都矿业已分别取得主管部门出具的证明

，

最近三年银都矿业在环境保护

、

土地管理

、

安全生产

、

工商

、

税务

、

社会保障

、

产品质量等方面未受过行政处罚

，

因此上述各项批准文件到期后

，

续期不存在法

律障碍

。

四

、

置入资产评估情况说明

（

一

）

置入资产评估概述

国友大正评报字

（

２０１０

）

第

２３２

号评估报告的评估假设如下

：

（

１

）

交易假设

（

２

）

公开市场假设

（

３

）

资产持续使用假设

（

４

）

企业持续经营假设

（

５

）

国家现行的宏观经济不发生重大变化

（

６

）

公司所处的社会经济环境以及所执行的税赋

、

税率等政策无重大变化

（

７

）

公司未来的经营管理班子尽职

，

并继续保持现有的经营管理模式持续经营

（

８

）

内蒙古银都矿业有限责任公司能够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之前取得生产规模为

９０

万吨

／

年的采矿权许可

证

，

并且达到

９０

万吨

／

年的生产能力

（

９

）

本次估算不考虑通货膨胀因素的影响

（

１０

）

本次评估中不考虑股权的溢价和折价问题

国友大正评估人员根据了解到的相关事实

，

认为上述评估假设在本报告出具时是合理的

，

当未来经济环境及

有关交易各方承诺的结果发生变化时

，

将对评估结论产生较大影响

，

提请报告使用者予以关注

。

国友大正出具评估报告的评估结论是在内蒙古银都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之前能够取得

生产规模为

９０

万吨

／

年的采矿权许可证及扩能至

９０

万吨

／

年为重要假设下做出的

。

北京盛达振兴实业有限公司

、

赤峰红烨投资有限公司

、

王彦峰

、

王伟和内蒙古银都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已就采矿权证的如期变更和取得等事项做

出了承诺

。

若内蒙古银都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未能于该重要假设设定的时间取得生产规模为

９０

万吨

／

年的采矿权

许可证及扩能至

９０

万吨

／

年

，

将会对评估结论产生较大影响

。

提请报告使用者予以关注

。

为规避采矿权证生产规模变更事项对本次交易置入资产评估结论产生较大影响的风险

，

交易对方与威达公

司在

《

利润补偿协议

》

中约定

：

根据北京国友大正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

《

内蒙古银都矿业有限责任公司采矿权

生产规模变更对评估结论影响的专项说明

》，

置入资产在矿山服务年限内若均按

６０

万吨

／

年的证载生产能力评

估

，

置入资产的评估值为

２３８

，

５５６．６０

万元

，

较本次交易置入资产评估作价

２８５

，

９５２．７０

万元

，

相差

４７

，

３９６．１０

万元

。

若银都矿业在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前未能取得变更后采矿权证及未能完成技改扩能至

９０

万吨

／

年

，

交易对方承诺

上述差额对应的认购股份

６２

，

８５４

，

５５０

股

，

由威达公司以

１

元的价格进行回购

，

并予以注销

。

１

、

资产基础法评估

至评估基准日

，

内蒙古银都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的总资产账面值

５３

，

２３１．１４

万元

，

评估值

４７６

，

０６６．７１

万元

，

增

值额

４２２

，

８３５．５８

万元

，

增值率

７９４．３４％

；

负债账面值

２１

，

８８５．１６

万元

，

评估值

２１

，

８８５．１６

万元

，

增值额

０．００

万元

，

增

值率

０．００％

；

所有者权益

（

净资产

）

账面值

３１

，

３４５．９８

万元

，

评估值

４５４

，

１８１．５５

万元

，

增值额

４２２

，

８３５．５８

万元

，

增值

率

１

，

３４８．９３％

。

评估结论详细情况见评估明细表

。

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

单位

：

万元

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

Ａ Ｂ Ｃ＝Ｂ－Ａ Ｄ＝Ｃ ／ Ａ×１００％

１

流动资产

１９

，

２７５．１３ ２３

，

０５２．５５ ３

，

７７７．４２ １９．６０

２

非流动资产

３３

，

９５６．０１ ４５３

，

０１４．１６ ４１９

，

０５８．１６ １

，

２３４．１２

３

其中

：

固定资产

１８

，

７８６．７８ ２３

，

６３４．８３ ４

，

８４８．０５ ２５．８１

４

在建工程

３３．７０ ３３．７０ － －

５

无形资产

１４

，

８００．３１ ４２９

，

３４４．９６ ４１４

，

５４４．６５ ２

，

８００．９２

６

长期待摊费用

３３４．５５ － －３３４．５５ －１００．００

７

递延所得税资产

０．６７ ０．６７ － －

８

资产总计

５３

，

２３１．１４ ４７６

，

０６６．７１ ４２２

，

８３５．５８ ７９４．３４

９

流动负债

２０

，

５９０．５０ ２０

，

５９０．５０ － －

１０

非流动负债

１

，

２９４．６６ １

，

２９４．６６ － －

１１

负债合计

２１

，

８８５．１６ ２１

，

８８５．１６ － －

１２

净资产

（

所有者权益

）

３１

，

３４５．９８ ４５４

，

１８１．５５ ４２２

，

８３５．５８ １

，

３４８．９３

１３ ６２．９６％

股东权益

１９

，

７３５．４３ ２８５

，

９５２．７０ ２６６

，

２１７．２７ １

，

３４８．９３

２

、

资产基础法评估的分析

资产基础法评估中

，

银都矿业评估增值主要为采矿权增值幅度较大

。

除此之外

，

评估增值的主要资产是存货

、

土地使用权

、

固定资产等

。

具体分析如下

：

①

存货账面值为

１

，

９３９．４５

万元

，

评估值为

５

，

７１６．８７

万元

，

评估增值

３

，

７７７．４２

万元

，

评估增值率为

１９４．７７％

。

存货增值主要为库存商品增值

，

其原因主要在于

：

库存商品的账面价值仅包括采矿成本

、

选矿成本等历史成本

，

而

存货的评估值中不仅包括采选成本

，

还包括合理利润

，

故造成库存商品增值

。 (下转 D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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